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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名称

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海南）建设路径研究项目 A包

二、项目背景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总体部署，进一步发挥海南

生态优势，深入开展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综合试验，2019 年 4 月中办、国办印发

了《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海南）实施方案》，将海南正式列入第四个国家生态

文明试验区。《方案》提出了海南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的指导思想、战略定

位和主要目标等总体要求，明确了为实现总体要求需要开展的重点任务，最后阐

明了为推进重点任务顺利开展的保障措施。

《方案》明确要求：要把海南建设成为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样板区、陆海统筹

保护发展实践区、生态价值实现机制试验区和清洁能源优先发展示范区。构建起

以巩固提升生态环境质量为重点、与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定位

相适应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增强自我造血功能和

发展能力。通过试验区建设，确保海南省生态环境质量只能更好、不能变差，人

民群众对优良生态环境的获得感进一步增强。

《方案》颁布以来，海南省各级政府部门戮力同心，为海南国家生态文明试

验区建设扎实推进开展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海南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取

得了良好开局。2021 年，为加快海南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步伐，海南省生

态环境厅根据《方案》重点任务要求，拟组织开展海南省“三线一单”空间管理

和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管理等工作，并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方式寻求合格的服务

供应商。

根据生态环境部《关于印发〈区域空间生态环境评价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要求，各省（区、市）根据生态文明建设推进、生态环境保护要求提升、经济技

术进步等情况，对区域环评工作及成果进行动态更新，逐步完善“三线一单”生

态环境分区管控体系，实施跟踪评价。2020 年，海南省已基本完成省级“三线

一单”成果划定，2021 年需对省级“三线一单”成果进行跟踪评估、上报成果



数据、优化“三线一单”系统，并做好省级“三线一单”与“多规合一”数据融

合工作；为贯彻落实《固废法》，进一步提高海南省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管理

工作水平，2021 年海南省须开展完成固体废物管理机制研究、飞灰产生处置现

状调查及利用处置路线研究、危险废物焚烧污染控制标准制定和持久性有机污染

物排放源统计等专项工作。

三、建设目标

“三线一单”空间管理技术服务：

1.开展完成海南省级“三线一单”成果跟踪评估，根据评估情况对成果进行调整

优化，同时按照生态环境部要求，完成海南省成果数据上报工作；

2.优化海南“三线一单”系统公众端功能，确保“三线一单”成果落地应用，初

步建立以“三线一单”为核心的生态环境分区管控体系，并做好“三线一单”与

“多规合一”数据融合分析研究及数据整合技术服务。

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管理技术服务：

摸清海南省飞灰产生处置现状和持久性有机污染物排放状况，制定符合海南自

贸港建设环境质量标准要求的危险废物焚烧污染控制标准。

四、建设内容

“三线一单”空间管理技术服务：

1.对省级“三线一单”成果开展成果调整优化，并将优化后成果同步更新至“三

线一单”信息平台；

2.配合海南省生态环境厅开展“三线一单”落地应用，并出具成果落地应用调研

报告；

3.省级成果审核入库完成后，按照生态环境部要求，完成海南省成果数据上报工

作；

4.优化海南省“三线一单”系统政务网和互联网端功能，完成省级“三线一单”

系统发布和推广应用工作（含专网和互联网端）；

5.完成省级“三线一单”成果数据与省级“多规合一”平台融合衔接工作，完成

“多规合一”成果应用至省级“三线一单”平台，完成将成果数据纳入“多规合

一”平台在全省进行统一应用。



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管理技术服务：

1.完成海南省 2021 年度持久性有机污染物排放源统计报表，编制工作总结报告；

2.开展危险废物焚烧地方污染控制标准制定工作，编制《海南省危险废物焚烧污

染控制标准》（征求意见稿）；

3.根据 2020 年 9 月 1 日起试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

梳理各管理部门职责，结合海南省固体废物管理现状，提出强化海南省各类固体

废物污染环境防治管理的措施与建议；

4.调查海南省生活垃圾焚烧飞灰产生、处置现状，分析存在的主要问题，结合飞

灰理化特性和国内飞灰利用、处置技术发展现状，提出飞灰利用、处置路线。

五、项目建设成果

1、《海南省“三线一单”跟踪评估报告》和数据集。

2、海南省“三线一单”系统功能优化成果。

3、《2021 年度持久性有机污染物排放源统计工作报告》。

4、《海南省危险废物焚烧污染控制标准》(征求意见稿)。

5、《新固废法背景下海南省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管理机制研究报告》。

第二章 6、《海南省生活垃圾焚烧飞灰利用、处置路线研究报告》。

六、项目总体要求

（一）技术要求

1、“三线一单”空间管理技术服务

（1）按照海南省生态环境厅监管业务实际需要，优化调整省级“三线一单”成

果，完成省级成果归集“三线一单”信息平台，并上报提交生态环境部，数据上

报格式满足《“三线一单”成果数据规范（试行）》、《“三线一单”图件制图规范

（试行修订版）》等国家要求；

（2）按要求配合海南省生态环境厅开展成果数据发布应用，及出具成果落地应

用调研报告；

（3）优化“三线一单”信息平台政务端、互联网端功能，将省级成果的综合管



控单元数据发布互联网端，支撑省级成果数据发布和推广应用工作；

（4）按要求完成省级“三线一单”成果数据与省“多规合一”平台融合衔接工

作，通过数据共享模式，协助“多规合一”平台完成 “三线一单”成果数据查

询和分析研判优化。

2、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管理技术服务

提交《2021 年度持久性有机污染物排放源统计工作报告》、《海南省危险废物焚

烧污染控制标准》(征求意见稿)、《新固废法背景下海南省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

治管理机制研究报告》和《海南省生活垃圾焚烧飞灰利用、处置路线研究报告》。

（二）服务时间要求

1.“三线一单”空间管理技术服务：2021 年 10 月底前完成成果初稿，11 月底前

根据专家意见修改完善成果报告，12 月底前通过专家验收并提交报告终稿。

2.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管理技术服务：2021 年 10 月底前《2021 年度持久性有

机污染物排放源统计工作报告》、《海南省危险废物焚烧污染控制标准》(征求意

见稿)、《新固废法背景下海南省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管理机制研究报告》和《海

南省生活垃圾焚烧飞灰利用、处置路线研究报告》完成成果初稿，12 月底完成

报告并通过专家验收。

（三）质量要求

“三线一单”空间管理技术服务：“三线一单”平台需充分考虑各级政府网站长

期运行后数据量大量增长的实际情况，确保前台公众访问和后台运维人员操作的

响应性能；

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管理技术服务成果报告均须通过成果验收。

七、报告交付方式：免费送至用户指定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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